
   

 

最新法律资料 

 

 

 

 
香港证监会(“证监会”)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发布《关于厘清与有意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现有持

牌人有关的胜任能力规定的通函》(“《通函》”)，就证监会对法团和负责人员进行资产管理活

动的胜任能力的评估提供进一步指引。 

 

《通函》主要说明持牌人获批准进行第 9 类（提供资产管理）受规管活动的有关行业经验是否可

能相关及被接受方面的资格标准，以及可豁免通过本地监管架构考试的条件。 

 

如《通函》的标题所指出，《通函》是针对可能考虑将业务范围扩展到资产管理的现有持牌人。

在有关《通函》的新闻发布中，证监会表示鉴于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增长，该会欢迎现有持牌人

扩展其业务范围。 

 

背景 

 
附带豁免 
 

根据香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持牌人（法团及/或个人）可依赖适用豁免条款豁免

持有进行某类别受规管活动所需的牌照，不过该受规管活动的进行须是完全附带于持牌人已经持

有牌照可进行的活动(“附帶豁免”)。 

 

常见的附带豁免包括持第一类（证券交易）牌照的法团进行完全附带于证券交易业务的全权委托

的投资管理。这类豁免通常适用于为证券客户提供投资建议或管理全权委托帐户的股票经纪，其

不必持有进行第九类受规管活动（提供资产管理）的牌照。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资产管

理”被定义为(a)房地产投资计划管理；或(b)证券或期货合约管理。同样地，持第二类（期货合

约交易）牌照的期货经纪可对其客户的期货投资进行全权委托形式的管理，前题是该管理是完全

附带于其为客户期货账户提供的服务。 

 

若该法团希望扩展其业务至附带豁免以外的资产管理活动，该法团及其负责人员将须另外申请第

九类（提供资产管理）牌照（“申请人”）。 

 

胜任能力规定概览 
 
(i) 适用于法团的胜任能力规定 
 

香港证监会明确有意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现有

持牌人的胜任能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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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家持牌法团需要拥有适当的业务和管治架构，良好的合规和内部监控系统以及合资格人

员，以便在从事其业务时能够妥善管理风险。与其他受规管活动一样，每个获发第九类受规管活动牌

照的法团都须拥有至少两名负责人员以监督其业务，而其中一名须为执行董事。 

 

证监会将考虑某法团及其负责人员的整体胜任能力从而评估该法团及其负责人员是否是适当人选以持

有进行有关受规管活动的业务的牌照以及考虑对其牌照施加某些条件来限制其业务活动的范围。 

 

(ii) 适用于负责人员的胜任能力规定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116（3）条，除非申请人为证监会认同的适当人选，否则证监会将拒

绝向申请人颁发牌照。作为符合适当人选规定的一部分，负责人员申请人应符合胜任能力规定，

而证监会将通过评估四个要素评定该负责人员申请人是否可以妥善管理及监督持牌法团的受规管

活动，该四个要素为： 

 

(1) 学历/行业资格， 

(2) 行业经验， 

(3) 管理经验及 

(4) 监管知识。 

 

《通函》 

 

《通函》特别明确了为申请新增牌照进行第九类受规管活动(资产管理)可能被视为相关的行业经

验及有关通过关于监管知识考试的可适用有条件豁免。 

 

相关行业经验 
 
根据《通函》，对于潜在的负责人员申请人，证监会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有关经验的规定时，会考

虑该申请人在金融业所累积的工作经验。 

 

举例而言，如某负责人员申请人现时持有第 1 类受规管活动(证券交易)的牌照，并且现时获准进

行完全附带于其所进行的交易活动的资产管理活动，例如全权委托帐户管理，证监会在考虑该名

人士就第 9类受规管活动(提供资产管理)所作出的负责人员申请时，将视该等经验为相关经验。 

 

证监会亦提及其它行业经验如投资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及自营交易为证监会认可的并且证监会在

评估申请人时会考虑的相关行业经验。就此方面，证监会在《通函》里提到较早前在 2007 年发布

的另一则通函“证监会采取务实的处理方法向基金经理发牌”。当时，该 2007 年发布的通函是针

对海外基金管理人以明确证监会对于精简海外对冲基金管理人的发牌过程的务实处理方法，尤其

是已在美国或英国获发牌照或注册的管理人可受惠于特快发牌过程。 

 

《通函》重申证监会将会考虑有关个人的范围更广泛的投资相关经验 

 
监管知识 - 本地监管架构考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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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监管知识的要素规定下，负责人员申请人须通过某些本地监管架构考试(“本地监管架构考

试规定”)。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证监会可酌情豁免负责人员申请人满足本地监管架构考试规定。 

 
以下表格显示了两个《通函》中提到的说明性例子，当中列出了证监会可能豁免负责人员申请人

符合本地监管架构考试规定的情况以及其对允许进行的活动施加的限制条件: 

 

 申请人 A 申请人 B 

情况 仅有意进行全权委托帐户管理 有意管理私募投资基金 

最低经验要求 - 现持有第一类（证券交

易）牌照的负责人员；及 

- 在过去八年内有五年或以

上的与委托帐户管理相关

的经验 

- 有在认可的本地或海外市场超过

八年的行业经验；或 

- 在英国或美国已经注册或获发牌

进行投资管理或提供投资建议的

业务 

负责人员申请人豁免本地监管架构考试规定的条件： 

限制获准从事的活动 - 仅获准进行委托帐户管

理； 

- 如果申请人同时担任持牌

法团的整体管理监督职能

的核心职能主管，该法团

也将受到同样的限制。 

 

- 仅获准隶属于一家只为专业投资

者提供第九类（提供资产管理）

受规管业务服务的持牌法团 

专业培训规定 - 负责人员申请人必须在获授予有关批准后 12个月内就第九类受

规管活动（提供资产管理）完成有关本地监管知识的额外五小时

的持续专业培训，除非该名人士在提交申请前 6个月内已完成有

关培训。 

- 关于一般市场或监管知识的持续专业培训时数将不大可能会被证

监会接纳为符合此项规定。 

 

尽管《通函》提供了以上例子说明证监会行使酌情权豁免申请人符合本地监管架构考试规定的情

况，以上例子不完全覆盖所有情况。 

 

的确，证监会在《胜任能力指引》（发布于 2003年 3月）中也提到： 

 

- 要求参与受规管活动的个人通过有关监管架构考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有关个人明白其法律职

责及可能须承担的责任； 

 

- 任何个人如能够证明其拥有相若的资格，证监会可按其绝对酌情权考虑豁免该名个人通过本

地监管架构考试，并且证监会在授予有关豁免时，会以务实的方式审核与考虑所有的相关事

实及情况。《胜任能力指引》附录 E列出了某些豁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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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函》亦强调证监会会就每个个案的特别情况考虑每个豁免申请，亦欢迎有兴趣的机构与证监

会讨论其拟定的业务计划。 

 

《通函》体现证监会希望告知行业该会将继续采取务实方式考虑发牌申请，亦说明证监会有意鼓

励现有持牌人申请第九类（提供资产管理）牌照作为一项独立的业务，以进一步开拓香港资产管

理行业。 

 

考虑到《通函》提及的证监会将会顾及到的范围更广泛的行业经验，包括投资研究、私募股权投

资、自营交易及在其他认可的本地或海外市场(《证券及期货条例》附表 1中第 2 及第 3部份所列

出的涵盖全球许多证券及期货交易所)的行业经验等，可见《通函》亦反映了证监会对全球合资格

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在香港申请牌照参与资产管理业务所持的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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